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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南通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（单位）

优秀人才专项奖励考核发放暂行办法》的

通   知
市教育局各直属学校（单位）：

市教育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了《南通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（单位）优秀人才专项奖励考核发放暂行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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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6月5日

南通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（单位）

优秀人才专项奖励考核发放暂行办法

第一章　总则

第一条　为进一步强化优秀人才规范化管理，不断完善优秀人才考核激励机制，充分发挥优秀人才在教书育人、教育科研、培养青年教师、教育管理方面的示范辐射作用，促进局直学校（单位）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、《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》、《关于进一步搞活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分配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通人社薪［2014］1号），特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第二章　考核原则

    第二条  南通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（单位）优秀人才考核工作按年度进行，每年统一集中考核。考核坚持客观公正，公平合理，注重实绩的原则。
第三章 考核对象

第三条　优秀人才集中考核的对象为南通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（单位）在职在编的下列人员：

1．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：指经江苏省教育厅评定培养期内的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。

2．江苏省特级教师：指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特级教师。

3．南通市名校长：指经南通市教育局评定的市级名校长。

4．南通市优秀校长：指经南通市教育局评定的市级优秀校长。

5．南通市学科带头人：指经南通市教育局评定并在管理期内的市级学科带头人。

6．南通市骨干教师：指经南通市教育局评定并在管理期内的市级骨干教师。

在培养期内的省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”培养对象及市“226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”培养对象的优秀人才，按省、市相关规定进行考核和管理。

第四章　考核内容

第四条　优秀人才集中考核内容如下：

1．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：①完成省教育厅和市教育局规定的培养期内相关考核要求；②完成省特级教师相关考核内容。

2．江苏省特级教师：①工作业绩突出，是师德表率、育人模范、教学专家，在本地区有较大的影响；②每年在市以上开设示范课、观摩课或专题讲座不少于2次（教研员不少于5次）；③每年至少撰写1篇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论文、经验总结或科研报告，并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（教研员不少于2篇）；④参与教改和课题研究，主持市级或参与省级以上教科研课题研究，并取得阶段性科研成果；⑤积极参加特级教师带教工作，认真履行带教工作职责，完成年度带教工作任务，经考核合格。

3．南通市名校长：①所任职学校在同类学校中特色明显，办学水平高，业绩突出；②坚持科学发展观，依法办学，规范招生，廉洁自律；③加强学校教师师德管理，坚持“立德树人”； ④主持或承担市级以上课题研究，取得阶段性科研成果；⑤每年至少撰写1篇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校建设或管理类的论文、经验总结或科研报告，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；⑥承担师资培训、干部培训任务，培养、帮带一定数量的后备干部。

4．南通市优秀校长：①所任职学校在同类学校中办学有特色，办学水平较高，业绩明显；②坚持科学发展观，依法办学，规范招生，廉洁自律；③加强学校教师师德管理，坚持“立德树人”； ④主持或承担市级以上课题研究，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；⑤每年至少撰写1篇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校建设或管理类的论文、经验总结或科研报告，并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；⑥承担师资培训任务，培养、帮带一定数量的后备干部。

5．南通市学科带头人：①工作量饱满，教育教学业绩突出；②每年在市以上开设示范课、观摩课或专题讲座不少于2次（教研员不少于3次）；③每年至少撰写1篇有较高水平的专业论文、经验总结或科研报告，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获市级二等奖及以上（教研员不少于2篇）；④参与教改和课题研究，主持市级教科研课题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，或作为核心组成员参与省级教科研课题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；⑤积极参与青年教师培养工作，培养对象的教育教学能力和工作业绩在一个周期内有较大提高。

6．南通市骨干教师：①工作量饱满，教育教学业绩好；②每年在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开设2次公开课、观摩课（教研员不少于5次）；③每年至少有1篇论文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或获市级二等奖及以上（教研员不少于2篇）；④参与教改和课题研究，担任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教学改革试点（试验）或课题研究的主持人或为其中的骨干。

第五章　考核办法

第五条　采取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，重点加强对优秀人才业绩评价的过程化管理。以优秀人才业绩考核档案、作用发挥情况，作为优秀人才年度集中考核的主要依据。

第六条　每年年底前，市教育局组织专家对考核对象进行考核，并及时公布优秀人才考核结果。

第七条  考核结果分三个等次，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。优秀比例一般不超过参加集中考核的优秀人才总数的10%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实行优秀人才考核一票否决，考核结果直接定为不合格，并按规定取消相应人才称号：

1．从事有偿家教、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，以及有其他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，被有关部门查实的；

2．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或刑事处罚的；

3．其他违反有关规定，造成恶劣影响的。

第六章　奖励标准

第八条　优秀人才考核专项奖励标准为：

1．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在培养期内每人每年30000元。

　　2．江苏省特级教师每人每年24000元（不含国家规定的特级教师津贴）。

　　3．南通市名校长每人每年18000元。

　　4．南通市优秀校长、南通市学科带头人每人每年12000元。

5．南通市骨干教师每人每年7200元。

　　同时具有上述多种人才称号的，按其最高级别考核并享受相应奖励，但不得重复享受。

第七章 结果运用

第九条  优秀人才考核结果作为专项奖励的发放依据。对优秀人才考核结果为优秀的，在奖励标准的基础上增发10%；对考核结果为合格的，按标准发放优秀人才奖励；对无特殊原因未参加考核，或考核不合格的，不予发放优秀人才奖励。

第八章　经费渠道

第十条　优秀人才专项奖励所需经费，市教育局根据优秀人才总量，科学编制经费预算，纳入年度预算，市级财政按考核结果统一划拨，由市教育局统一考核发放。

第九章　附则

第十一条　本办法从2014年 1 月起实施。

第十二条　本办法由南通市教育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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